
東海大學師資培育獎學金實施要點 

106年 10月 13日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 

106年 10月 19日校長核定同意 

壹、依據 

     依據 106年 6 月 19日臺教師(二)字第 1060070104B號令「教育部補助師資培

育之大學辦理師資培育獎學金作業要點」辦理。 

 

貳、目的 

    為扶助清寒優秀學生及鼓勵成績優秀學生參與師資培育，培育具社會關懷及教

育熱忱之優質專業教師，並激勵師資培育之大學（以下簡稱學校）發展師資培育特

色，形塑師資培育良師典範。 

 

参、名額、對象 

    一、師資培育獎學金名額以教育部每學年核定公布為準。其名額之分配由該年

度甄選委員會討論決定。 

    二、甄選對象為已考進本校教育學程之師資生且每學期均有修課、無辦理保留、

休學、退學或轉學之情事者。 

    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區域弱勢之學生為優先，其所占名額以各校總核

定名額之百分之三十為原則。 

 

肆、獎學金金額及補助限制 

    一、獎學金額度每人每月新臺幣八千元，獎學金請領月份以教育部當年度核定

之月份為準。 

    二、不得與教育部核發之公費或其他獎助學金重複請領。但低收入戶學生之獎

助學金，不在此限。 

    三、獎學金之受領月份，以經甄選錄取之次月起請領。 

    四、經甄審通過之師資生，每學期需通過相關考核，方得續領。 

    五、退學、休學、放棄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僅得領取至發生事實之月份。 

 

伍、甄選機制 

    一、本獎學金甄選委員會由師資培育中心推選三位教師組成之。  

    二、申請前一學年學業總成績平均應達全班前百分之三十或達八十分以上，且

每學期各科成績均應達六十分以上。 

    三、申請前一學年上下學期操行成績各達八十五分以上，且無違規記過處分。 

    四、上述甄選方式之總分計算如下： 

       1. 書面資料 60%(含學業成績表現、在校表現、服務學習及志工服務表現等

資料)。 



       2. 面試成績 40% 

       3. 職涯興趣量表與工作價值觀量表等相關測驗(前述之量表測驗可至學生諮

商中心個別測驗，供甄選委員參考，不列入成績計算) 

       4.同分參酌順序為 (1)面試成績，(2)書面資料。 

 

陸、申請及甄選作業 

    一、申請時間：依本中心公告日期辦理。 

    二、申請資料： 

       1. 報名表正本一份。 

       2. 前一學年(上、下學期)成績單正本及班排名百分比。 

       3. 國民身分證及學生證正面影本各一份 

       4.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區域弱勢學生之證明文件。 

       5. 自傳(1000-1200字以內)及有助甄選之相關資料。申請者自傳含（1）個人

背景說明及申請理由，（2）師培學習情形及自我期許。 

       6. 教育服務或參與社團的經驗。 

 

柒、受獎學生義務與考核 

一、師資生受領獎學金期間，應符合下列規定： 

    1. 每學年至少通過一項（類）教學實務能力檢測。 

    2. 服務學習、勞作教育或品德教育等相關課程達學校認定之通過基準。 

    3. 無償擔任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等學童課業輔導工作或補救教學，

每學期至少三十六小時。 

    4. 每學期至少參與一次工作坊（例如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等領域教學

研究中心成果研討會及國民小學師資培用聯盟等或經師資培育中心採認之

相關工作坊）。 

    5. 參與至少一次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之師資生潛能測驗。 

二、受獎學生於學期結束前未達成前述任一款義務及考核者，停發本獎學金。 

三、學生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受領獎學金或自始不具備受領獎學金資格者，應

依規定追回補助經費，並依校規處置。 

 

捌、本實施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培育獎學金

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玖、本實施要點經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